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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議 員 酬 金 及 工 作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小 組 委 員 會 明 天 將 考 慮 其 有 關 議

員 酬 金 的 建 議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
立 法 會 議 員 酬 金 及 工 作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小 組 委 員 會 （ “ 小 組 委 員

會 ” ）將 於 明 天（ 二 月 七 日 ）上 午 八 時 三 十 分 召 開 會 議，討 論 早 前 建

議 設 立 機 制 就 議 員 酬 金 與 政 策 局 局 長 薪 金 掛 勾 的 諮 詢 結 果。小 組 委 員

會 希 望 在 二 月 中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行 政 會 議 成 員、立 法 會 議 員 及 政 治 委

任 制 度 官 員 薪 津 獨 立 委 員 會（ “ 獨 立 委 員 會 ＂ ）所 給 予 的 限 期 前，向

獨 立 委 員 會 提 交 報 告 ， 以 考 慮 第 五 屆 立 法 會 議 員 的 每 月 薪 津 。  
 
小 組 委 員 會 經 初 步 考 慮 就 議 員 每 月 酬 金 及 工 作 量 向 全 體 立 法 會

議 員 進 行 調 查 的 結 果 及 參 考 海 外 議 會 的 做 法 後，認 為 履 行 立 法 會 議 員

職 務 是 一 份 全 職 的 工 作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亦 察 悉 ， 在 回 應 調 查 的 38 名 議

員 中 ， 大 部 分 認 為 議 員 每 月 酬 金 應 為 局 長 現 時 薪 金 的 40 至 50%， 以

反 映 立 法 會 議 員 的 職 責，並 吸 引 具 備 能 力 及 有 承 擔 的 專 業 人 士 擔 任 立

法 會 議 員 ， 為 社 會 服 務 。  
 
小 組 委 員 會 在 商 議 的 過 程 中 察 悉，議 員 每 月 薪 金 的 任 何 增 幅，均

會 令 社 會 質 疑 是 否 全 體 議 員 均 應 收 取 相 同 款 額，因 為 並 非 所 有 議 員 都

投 放 相 同 的 時 間 於 處 理 立 法 會 工 作。為 了 解 全 體 議 員 對 這 個 議 題 的 看

法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透 過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， 就 向 獨 立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薪 金 水

平 ， 以 及 應 否 按 照 議 員 投 放 在 立 法 會 工 作 的 時 間 比 例 計 算 薪 金 的 方

式 ， 向 議 員 展 開 第 二 輪 的 諮 詢 工 作 。  
 
立 法 會 秘 書 長 在 諮 詢 議 員 期 間，曾 與 來 自 不 同 政 黨 及 政 團 的 議 員

進 行 連 串 討 論 ， 並 為 全 體 議 員 及 其 私 人 助 理 舉 行 簡 介 會 。  
 
根 據 小 組 委 員 會 明 天 討 論 的 文 件，接 受 諮 詢 的 議 員 一 致 認 為，他

們 須 為 工 作 投 入 的 時 間 及 精 力 一 直 不 斷 增 加。他 們 並 相 信，隨 着 公 眾

不 斷 提 高 對 他 們 工 作 表 現 的 期 望 ， 他 們 實 際 上 用 於 立 法 會 工 作 的 時



間 ， 很 快 便 會 大 幅 超 逾 最 近 調 查 所 得 的 平 均 每 星 期 59 小 時 。 他 們 認

為，立 法 會 議 員 的 工 作 屬 於 全 職 職 位，這 點 毫 無 疑 問。但 是，大 部 分

議 員 並 不 同 意 議 員 之 間 的 每 月 酬 金 應 有 任 何 差 別，他 們 並 不 支 持 按 比

例 計 算 薪 金 的 方 式。所 有 接 受 諮 詢 的 議 員 完 全 同 意 有 必 要 訂 立 一 套 可

獲 政 府 當 局、立 法 機 關 和 普 羅 市 民 接 受 的 機 制。所 有 接 受 諮 詢 的 議 員

並 不 接 受 現 時 把 議 員 每 月 酬 金 定 於 約 總 薪 級 表 第 42 點 的 方 法 ， 他 們

的 酬 金 甚 至 低 於 高 級 專 業 人 員 的 薪 酬，而 且 亦 只 有 局 長 政 治 助 理 薪 酬

的 一 半。議 員 又 認 為，現 時 參 考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變 動 調 整 酬 金 的 做

法 不 可 接 受 。  
 
所 有 接 受 諮 詢 的 議 員 均 認 為，現 時 適 用 於 立 法 會 議 員 的 薪 津 安 排

與 他 們 的 職 責 並 不 相 稱，亦 未 能 反 映 立 法 會 在 本 港 政 治 架 構 中 的 重 要

角 色。由 於 議 員 在 工 作 上 與 局 長 有 直 接 的 接 觸，把 議 員 酬 金 與 局 長 的

薪 金 掛 鈎 是 恰 當 的 做 法。雖 然 如 此，所 有 接 受 諮 詢 的 議 員 均 認 為，介

乎 84,624 元 (30%)與 141,040 元 (50%)的 每 月 酬 金，應 能 反 映 立 法 會 議

員 的 職 責，並 可 吸 引 具 備 能 力 和 有 承 擔 的 專 業 人 士 擔 任 立 法 會 議 員 ，

為 社 會 服 務 。  
 
小 組 委 員 會 將 於 明 天 的 會 議 上，討 論 議 員 就 釐 定 立 法 會 議 員 每 月

酬 金 所 採 用 的 機 制 的 回 應 意 見，並 希 望 在 本 星 期 五（ 二 月 十 日 ）向 內

務 委 員 會 提 交 報 告。該 份 報 告 如 獲 內 務 委 員 會 通 過，將 於 本 月 中 提 交

獨 立 委 員 會 。  
 
 

完  
二 ○ 一 二 年 二 月 六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 


